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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由於網際網路的普及及推廣因而衍生的

負面效應，如資訊濫用、駭客入侵與攻擊(如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網路集體自殺、網路病

毒、網路色情、網路詐騙、網路傳播淫穢圖片、

網路盜竊、網路虛假廣告損害消費者利益及沉

迷於網路遊戲世界等等問題。 

因此，在網際網路蓬勃發展的同時如何能

正常地善用網路資源及提供一個純淨的網路

空間(Cyberspace)，即成為現今之一重要議

題。因此，本文主要以 TANet 不當資訊審議機

制為主要研究內容，首先根據文獻探討之分析 

結果作為依據，進而設計訪談問卷，並進行訪

談及意見交流，最後規劃其審議機制架構，以

作為日後 TANet 不當資訊審議機制建立與推

廣之參考標準。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台灣學術網路(TANet)，不當資訊審

議機制，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

(NICI)小組」 

 

1.1.1.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依據行政院知識經濟發展方案－「保護兒

童及青少年免受不良網站影響」計畫，教育部

於臺灣學術網路管理委員會下設臺灣學術網

路（TANet）資訊使用管理小組。其主要任務

為擬定校園網路不當資訊防範、不當資訊管

理、處理、監測等機制，並研擬各級學校不當

資訊的過濾內容、項目、審查基準及規劃推動

不當資訊防制宣導活動等[教育部電子計算機

中心,2004] [林宜隆,2004b]。因此，本文以

TANet 不當資訊審議機制為主要研究內容，首

先根據文獻探討之分析結果作為依據，進而設

計訪談問卷，並進行訪談及意見交流，最後規

劃其審議機制架構，以作為日後 TANet 不當資

訊審議機制建立與推廣之參考標準。 

 

2.2.2.2.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與研究架構與研究架構與研究架構    

 

2.1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訪談法 

  本研究訪談對象包括學者、專家（如學術

網路管理、法律學者、專家、教育部電子計算

機相關人員）及 TANet 實務單位運作人員

（TANet 不當資訊防制小組人員、各區網中心

人員各區、縣網學校人員）。由本研究事先準

備訪談資料及問題，再由受訪人員答詢及討

論。[林宜隆,2004b] 

二、深度訪談法 

依據訪談後各受訪者提供之資料及意

見，重新選定深度訪談人員及設計深度訪談內

容，以期能切合實際情形，以訂定「不當資訊

防制的項目及準則」及研擬「不當資訊過濾審

查制度與流程」。[林宜隆,2004a] [林宜

隆,2004b] 

 

2.2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流程如圖 2-1。[林宜

隆,2004] 



 

圖圖圖圖 2222----1 1 1 1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3.3.3.3. 研究設計與分析研究設計與分析研究設計與分析研究設計與分析    
 

3.1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主要是根據文獻探討之分析結果作為依

據，而後設計訪談問卷進行訪談。其訪談對象

包括教育部電算中心執行不當資訊防制計劃

之人員、對不當資訊有研究之專家學者、社會

公益人士、TANet 資訊管理小組審議分組委

員、TANet 分區資訊管理工作小組工作人員及

各區縣網中心不當資訊防制負責人員進行訪

談及意見交流。[林宜隆,2004b] 

一、訪談設計 

有關訪談之進行共分為三階段依序進

行： 

第一階段：針對不當資訊審議機制建置機制初

步訪談分析，以確立文獻討探之分

析結果建置於實際 TANet 環境之可

行性。 

第二階段：針對不當資訊審議機制建置前訪談

分析，其主要根據第一階段之分析

結果修正審議機制，於北、中、南

三區實際系統建置單位進行建置機

制前之可行性訪談及意見交換，以

作日後機制建置之標準。 

第三階段：針對不當資訊審議機制建置後訪談

分析，機制建置完成後，針對機制

建置實行後之訪談分析，以作為

TANet 不當資訊審議機制草案訂定

及修正之參考。 

二、TANet 不當資訊審議機制之建立及草案訂

定 

  根據三階段訪談之結果進行分析建立統

一的「TANet 不當資訊審議機制」及訂定

「TANet 不當資訊審議機制草案」以供日後制

定 TANet 不當資訊審議機制標準之參考。[林

宜隆,2004b] 

 

3.2 訪談分析訪談分析訪談分析訪談分析 

 

3.2.1 不當資訊審議機制建置機制初步訪談分

析[林宜隆,2004] 

一、訪談人員 

  本階段訪談為不當資訊審議機制建置機

制之首次訪談，訪談對象包括了教育部電算中

心目前執行 TANet 不當資訊防制工作人員 1

人、專家學者 2 人、社會公益代表 1 人、TANet

分區資訊管理工作小組工作人員 2 人及區縣

網中心人員 1 人。以上訪談人員包含不當資訊

政策推動人員、不當資訊過濾機制建置實行人

員、各區縣網中心實際執行人員及一些專家學

者與社會公益人士。因此，可由不同角度對不

當資訊審議機制提出不同之見解及建議，以使

機制之制定較為完備。 

 

二、訪談議題 

(一)不當資訊防制項目及分級制度 

  採行世界各主要推動分級國家共同使用

的 ICRA（RSACi 為其前身）分級辭彙，將網

際網路內容詞彙概分為聊天室、語言、性與裸

露、暴力、其他議題等五種類別，各列出所有

可能的特徵資訊，分別參酌國內電視節目分級



處理辦法分為限制、輔導、保護及普遍等四個

等級。[林宜隆,2004b] 

例如：(1)問題一：依據您的經驗有關不當資訊

之分類是否合宜? 

    (2)問題二：電視節目之分級制度標準是

否適用於 TANet 上？ 

(3)問題三：採三級三審制進行線上審

查，是否可行？ 

表表表表 3-1 不當資訊防制項目範例不當資訊防制項目範例不當資訊防制項目範例不當資訊防制項目範例(訪談一訪談一訪談一訪談一) 

ICRA 

 

電視分

級  

聊

天

室 

語

言 

性與

祼露 

暴

力 

其他

議題 

禁止內

容 

  詳細

性器

官 

 惡意

中傷

(團體

國家) 

限制級 

(18 以

上) 

兒

童

不

宜 

明

顯

與

性

有

關 

男、女

性器

官 

性

暴

力 

壞榜

樣、情

緒驚

恐 

輔導級 

(12-18) 

粗

暴

或

褻

瀆 

祼露

臀部 

含

有

動

物

的

血 

兒童

心理

不良

影響 

保護級 

(6-12) 

有

人

管

理 

且

適

合

兒

童 

溫

和

咒

駡 

熱情

接吻 

故

意

傷

害

人

類 

 

普遍級 無 無

不

敬 

無性

及祼

露 

無

暴

力 

 

   

1.第一級審查： 

(1)先由區、縣網路中心網路管理

人員審查申訴過濾掉之網站

內容是否誤判。 

(2)審查人員:中小學由縣網中

心、高中職由區縣網學校及

區網大學由區網大學負責

TANet 不當資訊防制工作人

員擔任。 

(3)若非誤判交由第一級區、縣網

審查委員會進行線上審查，

審查結束後線上回覆申訴

人，若接受申訴同時修改過

濾不當資訊資料庫，若申訴

駁回則將網址公布至不當資

訊網站。 

2.第二級審查： 

(1)不服第一級審查提出再申

訴，由第二級審查分區管理

委員會進行審查。 

(2)審查人員：由 TANet 北、中、

南三區資訊使用管理工作小

組召集人組成審議分組委員

會決議之。 

(3)再申訴提出後由第二級審查

分區管理委員會進行線上審

查。將線上審查結果進行決

議後線上回覆申訴人。若接

受申訴同時修改過濾不當資

訊資料庫及不當資訊網站。 

3.第三級審查： 

(1)仍不服第二級審議之申訴案

件再提出申訴，由第三級審

議分組委員會進行審議。 

(2)審查人員：由 TANet 資訊使

用管理小組審議分組之召集

人組成審議分組委員會決議



之。 

(3)不服第二級審查提出再申訴

由審議分組委員會進行線上

審查。審查結果作成決議後

線上回覆，且不得再申訴。

若接受申訴同時修改過濾不

當資訊資料庫不當資訊網

站。 

(三)台灣學術網路(TANet)不當資訊網站網頁

分類審議原則與申訴案件審議要點（草

案一）[林宜隆,2004a] [林宜隆,2004b] 

台灣學術網路(TANet)不當資訊網站網頁分類

審議原則(草案一) 

為維護台灣學術網路(TANet)正當使用，防制

審議不當資訊，特訂定本原則。 

一、 TANet 不當資訊網站網頁共分為：(一)

色情、(二)賭博、(三)暴力、(四)毒品

與藥物濫用及(五)其他等五大類。 

二、 不當資訊網站網頁分類定義說明如下： 

(一)色情： 

1. 包含裸露、煽情、媒介色情交易、

色情圖片/影片/聲音/文字、色情

文學、情色聊天室、兒童色情、

販賣色情用品、性行為等。 

2. 網站標明「僅供成人瀏覽」，「需

年滿 18 歲以上才可進入」，「必須

到可以飲酒之年齡才可瀏覽」

等，且其內容足以引起感官或性

慾之刺激者。 

(二)賭博： 

1. 包含線上賭博、地下錢莊等。 

2. 教導賭博，販賣賭具等。 

(三)暴力： 

1. 登載或解說任何暴力行為或殘害

身體如人體肢解、自殘等圖文內

容之網站。 

2. 性虐待、強烈殘暴行為之文字、

圖片、影片等。 

(四)毒品及藥物濫用： 

1. 鼓勵使用毒品。 

2. 毒品販賣或提供非法藥品相關資

訊。 

3. 毒品種植及製作。  

4. 教導各種吸毒方式。 

(五)其他： 

指上列四項以外，而有違反 TANet 正

當使用之目的，屬於其他不適合存取

之其他資訊者，如指導、鼓勵犯罪、

偷竊技巧、詐欺、自殺、指導武器使

用、製作、槍砲改造、販賣、交易武

器等之網站或網頁。 

三、 如為學術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使用，

須連結使用前項不當資訊網站網頁

者，得向各該級網路管理中心提出申

請。 

四、 TANet 不當資訊網站網頁由各分區不當

資訊防制系統負責防制審議。不服審

議決定者，得循序向各分區不當資訊

防制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訴。不服申訴

決定者，得向教育部不當資訊防制審

議分組委員會提出再申訴。 

 

三、訪談分析 

綜合各訪談人員之意見分析彙總如下：[林宜

隆,2004a] [林宜隆,2004b] 

  1.申訴案件需由學校教職員、老師及網站

所有人提出申訴，因主要過濾不當資訊

防制工作是以高中職、國中小學為主，

因此學生未滿十八歲，無行為能力，無

法申訴，應改由老師代為申訴，並應敘

明基本資料。 

  2.程序性方面，人、事、時、地、物須落

實到條文中，並於條文中明列要點訂定

機關、修改程序、生效實行日期。 

  3. 台灣學術網路(TANet)不當資訊網站網

頁再申訴案件審議要點草第六條：審議

委員採二分之一出席，二分之一通過為

原則。 

  4.有關台灣學術網路(TANet)不當資訊網

站網頁分類審議原則申訴案件審議要

點(草案)中不當資訊名詞改為不適合存

取資訊為宜，以免使外界誤解或資訊提

供者反彈引發爭議。 

  5.有關三級三審制，其中第一級只有判斷

是否為誤擋網站，實質上應為三級二

審，有關送至第三級審議之案件應向第

二級提出再申訴，且需附上原審議之相

關資料，以利進一步審議。 

 



4.4.4.4.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4.1 TANet 不當資訊審議機制之規劃不當資訊審議機制之規劃不當資訊審議機制之規劃不當資訊審議機制之規劃 

 

經各位專家學者、社會公共人士及不當資

訊防制實務單位人員之訪談分析後，訂定臺灣

學術網路(TANet)拒絕存取資訊之網站(頁)分

類審議原則（草案）及臺灣學術網路(TANet)

拒絕存取資訊之網站(頁)申訴案件審議要點，

如下說明。[林宜隆,2004a] [林宜隆,2004b] 

 

臺灣學術網路(TANet)拒絕存取資訊之網站(頁)

分類審議原則 (92/10/15 訂定,93/06/16

修訂) [林宜隆,2004a] 

一、 為維護臺灣學術網路(TANet)正當使

用，過濾與審議拒絕存取資訊之 

網站(頁)，特訂定本原則。 

二、 TANet 拒絕存取資訊之網站(頁)類別

共分為：(一)色情、(二)賭博、(三)暴

力恐怖、(四)毒品與藥物濫用及(五)其

他等五大類。 

三、 拒絕存取資訊之網站(頁)分類定義說

明如下： 

(一)色情： 

1. 包含裸露、煽情、媒介色情

交易、色情圖片/影片/聲音/

文字、色情文學、情色聊天

室、兒童色情、販賣色情用

品、性行為等。 

2. 網站標明「僅供成人瀏  

覽」，「需年滿 18 歲以上才

可進入」，「必須到可以飲酒

之年齡才可瀏覽」等，且其

內容足以引起感官或性慾

之刺激者。 

(二)賭博： 

1. 包含線上賭博、地下錢莊等 

2. 教導賭博，販賣賭具等 

(三)暴力恐怖：  

1. 登載或解說任何暴力行為

或殘害身體如人體肢解、自

殘等圖文內容之網站等 

2. 性虐待、強烈殘暴行為之文

字、圖片、影片等 

3. 血腥之車禍照片 

4. 恐怖或驚嚇之圖片、影片

等。 

(四)毒品及藥物濫用： 

1. 鼓勵使用毒品 

2. 毒品販賣或提供非法藥

品相關資訊 

3. 毒品種植及製作 

4. 教導各種吸毒方式 

(五)其他： 

其它違反 TANet 使用之目的，列為拒絕

存取之資訊者如指導或鼓勵犯罪、幫派

組織、偷竊技巧、詐欺、自殺，以及指

導製造或使用武器、改造、販賣槍砲、

武器交易等之網站或網頁。 

四、 如為學術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使用，須連結

使用前項拒絕存取資訊之網站(頁)者，得向

『臺灣學術網路（TANet）分區(北、中、南等

三區)資訊使用管理工作小組』提出申請。 

五、 TANet 拒絕存取資訊之網址及網頁內容，審議

執行單位應即予儲存。 

六、 臺灣學術網路（TANet）拒絕存取資訊之網站

(頁)申訴、再申訴案件採「二階段審議」處理

原則，其要點另訂之。 

七、 本原則經「教育部臺灣學術網路(TANet) 資訊

使用管理小組」委員會決議，報經教育部核定

後施行，其修正或廢止時，亦同。 

 

4.2 TANet 不當資訊審議原則及要點之不當資訊審議原則及要點之不當資訊審議原則及要點之不當資訊審議原則及要點之

訂定訂定訂定訂定 

 

臺灣學術網路(TANet)拒絕存取資訊之網站(頁)申

訴案件審議要點(92/10/15 訂定,93/06/16 修

訂) [林宜隆,2004a] 

一、 為審議臺灣學術網路(TANet) 拒絕存取

資訊之網站(頁)申訴、再申訴案件，特訂

定本要點。 

二、 各級學校教職員生、學術研究機構研究

人員或網站負責人，對於拒絕存取資訊

之網站(頁)其過濾與審議結果，如有不服

者，得提出申訴、再申訴。 

三、 申訴人提出申訴時，應填具真實之電子

郵件帳號、年齡、性別及職業等資料，

否則不予受理。 

四、 臺灣學術網路（TANet）拒絕存取資訊之

網站(頁)申訴、再申訴案件採「二階段審

議」處理原則，其程序如下： 

（一）第一階段申訴處理  

   1.處理「明確錯誤阻擋之網站

（頁）」，於申訴人線上提出申訴並完成確認起

1 個工作日內處理完畢。 



   2.處理「具爭議性之網站（頁）」，並於接

受申訴起 15 日內審議完竣，並將結果回復申

訴人。    

  3.處理辦法暨相關原則： 

  『臺灣學術網路（TANet）分區(北、中、南

等三區)資訊使用管理工作小組』得另訂之。  

  4.不服第一階段審議結果可向分區資訊使

用管理工作小組提出再申訴，再申訴提出後由

分區資訊使用管理工作小組線上轉交 TANet

資訊使用管理小組審議。     

（二）第二階段申訴處理  

    1.處理不服第一階段審議結果之極具爭

議性網站（頁）:   

(1)處理時效 :一般件 30 日內;特別件

10 日內。並將結果回覆『再申訴人』及

『（TANet）分區資訊使用管理工作小組』。  

         (2)經『教育部臺灣學術網路

（TANet）資訊使用管理   小組－審議分組』

委員會決議者，不再受理申訴。  

    2.處理辦法暨相關原則： 

    教育部『臺灣學術網路（TANet）資訊使

用管理小組－審議分組』得另訂之。  

五、 原審議決定之執行，不因提起申訴、再

申訴而停止。但如對當事人權益有重大

不利之影響，且有急迫情事者，受理救

濟機關或單位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

審議之決定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 

本要點經教育部「臺灣學術網路（TANet）資

訊使用管理小組」委員會決議，報經教育部核

定後施行，其修正或廢止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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